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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203593.htm 我国的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是一种类似于美国的"法律职业博士学位"(JD)的以培养

高层次、应用型和复合型的专门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类专业硕

士学位，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对高

层次法律人才的需求，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5年批准设

立的。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工作由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教育部和司法部领导。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协助

上述国家主管部门，参与了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设立的研

究、论证和创建工作。自1996年起，人大法学院不仅成为国

家批准的首批试点单位和主要培养单位之一，而且一直参与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领导与组织工作。著名法学家、人

大法学院名誉院长曾宪义教授担任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指导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 迄今为止，全国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教程的编写工作均是由人大法学院主持

、牵头进行的，人大法学院同时又是主要编写单位之一。目

前正在筹备进行的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大纲和

教学用书的编写工作，人大法学院也是参与组织与领导工作

的单位。 从1996年9月起，人大法学院就是全国招收法律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数最多的院校。迄今为止，已招生10届，

总计2925人；现有在校学生588人，2337人经过系统的学习已

从大法学院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在人大法学院各

类人才培养中，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已成为当前和今后

人才培养和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大法学院拥有众



多全国著名法学家和教授，他们都共同参加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工作。为适应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教学、管理工作，人大法学院还专门成立了由各专业教

研室骨干教师组成的法律硕士工作委员会和法律硕士教研室

，主要负责统筹安排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日常管理和论

文指导安排工作。 人大法学院拥有众多全国著名法学家和教

授，他们都共同参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

工作。为适应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管理工作，

人大法学院还专门成立了由各专业教研室骨干教师组成的法

律硕士工作委员会和法律硕士教研室，主要负责统筹安排法

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日常管理和论文指导安排工作。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学习的特点是：(1)新生入学后随机

分到各专业教研室，参加教研室的各类学术活动，并在各自

的指导教师指导下进行课程 学习。(2)以课程学习研究为主，

不分专业，开设法理学、刑法学、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行政法学等各门

法律课程和相关案例课程。课程讲授注重实务性、应用性，

兼顾全面，突出重点。(3)在硕士论文写作阶段，研究生可根

据自己的兴趣和条件，选择有关专业的论文题目进行写作，

论文要求突出应用性。(4)研究生分为两种培养方式：脱产班

，学制两年，在校学习，签订自筹经费或委托培养协议；不

脱产班，学制三年，签订委托培养协议。 人大法学院为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和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师资条件和管理条件，所培养的研究生质量和水平优异，

不但为国家主管部门所肯定，也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广泛

欢迎与好评。毕业生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上海



等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就业行业主要是各级党政机关、金

融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法律

机构。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计划招生200 人(即实际招生总人数不超过200人)，具体招生

人数要根据生源等情况，以及学校录取政策确定。联考指定

教材：《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考试指南》(

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我们欢迎有更多的有志于中国

法制建设的考生报考人大法学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